
代，他们经历过‘六四’的镇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

也有很多人出来保护学生，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文革一

代，体会过文革时的红色恐怖。今天，恐怕就不会再有那么

多学生去保护受迫害的人，因为现在的人都变了，没有人心

的人太多了，简直不可思议。学生也在倒退。 

“法轮功学员在迫害面前一直不妥协，这一点引起

了很多人的注意。国内很多参加了迫害法轮功的人现在

非常恐慌，而且迫害没有群众基础。”石川说。 

从中国大陆来德国工作的陈先生说，“很多中国人

不敢来，是因为中共太霸道了，并不是他们不想看，我

相信，如果没有中共的控制，这样的演出如果在中国上

演，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看。我今天度过了一个非常愉

快的夜晚，感谢神韵。”另一位高先生才来德国两天，

他认为神韵演出从身段到艺术到表演都非常好。他说在

国内看不到这样的演出，神韵艺术团所演绎出的中华民

族的千古文化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明慧网】尽管中共通过各种手段想要阻止神韵艺

术团在海外的演出，特别是禁止中国人来看演出，但是

在每次的演出中都会看到华人的身影。 

在德国留学的石川先生（化名）就观看了神韵二零

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柏林的第二场演出。他表示：“以

前只是听说过。其实，柏林的中国留学生都听说过神韵。

但是据我所知，使馆通过它从上到下的系统向学生传

话，让大家不要去看晚会。我今天看了，觉得很好。小

时候，在没有电视以前，我喜欢看书，看了很多古书。

我经常想，那些中国传统故事演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二

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了。这是一台纯中国的节目，精神

层面的东西比较多。” 

令石川感慨的

是，在中共党文化下的

演出与此截然不同：

“在国内，文艺演出实

际不是一种娱乐，而是

另一种在更大范围内

的表演，所有的观众同

时也是演员。表演的目

的都是经过事先设定

的，那就是通过这种文

化，要把观众改造成一

个什么样的人。 

表现法轮功学员

受中共迫害的节目给

石川的印象也很深，因 

为他自己曾见过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我出国前，

亲身经历过同学被抓走的场面。二零零零年底，我还亲

眼看到一个住在我们宿舍楼的博士生被从楼上拖下来，

抓走。他也是炼法轮功的。他买了一个复印机和一个打

印机，经常打一些有关迫害的真相，拿出去散发，后来

被发现了。系里本来想保护他，可是没保护成，还是被

抓走了，从此就没消息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见过一

个部队的连长，他是炼法轮功的，当时为了躲避抓捕，在我

们学校的一个宿舍楼里躲了整整一个暑假，一直没出门。都

是同学们掩护他，很多人轮着帮他买饭，他的要求很低，就

是两个馒头，一包榨菜，他没出过楼，甚至没有离开过那个

楼层。他每天等到夜里十二点，学生都离开自习室后，他就

睡在桌子底下，早上五点钟就起来。 

“九九年的时候，很多硕士生和博士生都还是八九一

【明慧网】尽管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明确法律

依据，中共青岛市委却于 2009 年 2 月 27 日下发文

件（青办发（2009）3号）到各区、市党委，市委各

部委、市直各党委（党组）、中央、省驻青各单位

党委（党组）、青岛警备区党委，要求加强迫害法

轮功，鼓励和怂恿政府各级人员参与犯罪。这份文

件宣称是“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 

一、邪恶文件主要内容 

青岛市委的邪恶文件内容包括：1、对法轮功

学员严格排查防控。“重点敏感时期，对重点人

员落实‘几包一’工作措施，确保其始终在我视

线之内。”2、“加强技术防范工作，不断提高防

渗透能力和水平”。防止法轮功学员收看、传播

“新唐人电视台”节目。3、“以深挖打击‘明慧

网’区域性编辑和联络员为重点，强化信息研判，

强化技侦措施”。文件并要求对被迫害的流离失

所的法轮功学员继续追查。 

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 

尽管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长达十年，中国现行

法律中并没有关于法轮功就是邪教组织的法律设

定和法定解释，而刑事法律中确有法律无明文规

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 

河南省润洛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莫宏洛于

2009 年 2 月，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对法轮

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时曾指出：“如果抛开宪法、法律，

只在‘二高’解释层面考虑问题，就会出现合宪的行为

受到违宪的法律法规的惩治，形成‘政府放火不是罪，

公民点灯要判刑’的不公正局面。”（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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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栖霞某派出所警察接到某村举报法轮功的电话后出

警，走到村头，举报者正等着引路，到家一看，是儿子举报老

子。警察问老人：“是你炼法轮功吗？老人回答：是啊！我身

体不好，炼功锻炼身体啊！”警察说，“锻炼身体好啊！”他

儿子一听不对劲，赶快说:：他还有光盘和资料，说着就动手翻，

警察看不过眼，一把揪住他的衣领，训斥说：“你这样的人就

欠揍！”接着，老人向警察诉说了儿子的不孝，家里有病没钱

治，炼功身体好还要举报，这是要盼他早死啊！警察很同情老

人的遭遇，没有难为老人就回去了。 
这是发生在我们栖霞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明理的警察正确

的给自己摆放了位置。“三尺头上有神灵”，一个人无论行善

作恶，都件件记录在案，毫厘不差。善举一定会带来福报。随

着大法弟子日益广泛的讲清真相，明真相的乡亲越来越多，越

来越多的人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我们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虽然，在我们身边迫害法轮功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但是，

我相信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参与迫害法轮功，他们经常说的一句

话是：“上边布置干的，我们也没办法。” 
通过这件事，我们奉劝各位公检法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乡亲：

 “上边布置干的”，不能成为推脱责任的理由  
你也许会说：“都是上边布置干的”。其实，布置不布置

是上边的事，干不干、如何干则是你的事。你如果能守住正义

良知，自然就会找到正确的干法。                  

我市有个公安干警，在与法轮功打交道中，知道那是一群

好人，他的父母也告诫他：不能昧着良心害好人。于是，上级

命令他去迫害法轮功时，他的办法是：“阳奉阴违，消极应付；

睁眼闭眼，暗中保护。”其实在我市，这样的干警何止一个呢？

辽宁省锦州地区某个派出所，新调来一位所长，上任一年

多了，多次接到恶意告发法轮功的，他每次都开车去了，但他

都当没看见，等他们贴完了，发完了，他也完成任务回所了。

他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好

人，所以我有一条宗旨：就是不给法轮功添麻烦。”  
2006 年 7 月，某边远山乡一村民看见一位老年女法轮功学

员在贴真相不干胶，向村村支书告发。村支书说：“那个老太

太是我们村里 善良的一个人，谁的忙都肯帮。她捡到东西（真

相粘贴）觉得好，贴出来给大家看，碍你什么事？现在电线杆

上到处都有，她一个人做得来吗？”几句话就把那人打发走了。

同是有“上边布置”，他们能够如此坚守正义良知，你为

什么做不到？如果说在迫害初期，在那种铺天盖地的压力下，

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多少有客观可推的话，那么，在大环

境已经明显宽松的今天，在法轮功真相已经广泛传播的情况

下，你们还在干这个，责任就全在自己了。  

2006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

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这一条就堵死了执行违法命令而想逃避惩罚的

路。特别是相关人员执法犯法，更是罪加一等！ 
而且，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共绝不会为自己的错误承担

责任。所以，你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替罪羊。 

明理的派出所警察 

 

 

 

 

栖霞市寺口镇大法弟子王桂伟被绑架 

3 月 24 日，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寺口镇

大法弟子王桂伟到冷库卖苹果，向世人讲真

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栖霞市寺口镇

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送往拘留所非法关押。 

派出所所 长：于人聪：13562553369 

副所长：慕爱鹏：13255508887 

民 警：宋晓敏：13210919118 

民 警：陈国强：13356389789 

（接上页）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滨

律师 2009 年 2 月发表了《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

无罪》一文，重申罪行法定原则。李律师说，“《刑

法》第 3 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

的，不得定罪处罚。’此处所指法律，是指经全国

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法院或

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更不

包括某个报纸的某篇文章及个人讲话。因此，法

院、检察院等所有认定法轮功为×教组织，应当予

以定罪处罚的说教，均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立

即予以纠正。” 

三、机关执法人员应明确宪法意识，避免犯罪

李律师提醒大家：“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国家

机关执法人员缺乏宪法意识，在实践中并没有尊重

宪法的这一规定；公民信仰者遭受来自执法机关经

常性的侵权行为比比皆是。尤其在处理法轮功的问

题上，严重背离了宪法确立的信仰自由的原则。把

仅仅是传播信仰、印制宗教书籍、说明真相、游行

抗议、悬挂标语等传教行为或表达思想的行为当作

违法犯罪行为来处理，造成了相当普遍的冤案错

案。” 

李律师在《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一文

中进一步提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

过激、违法，有些行为构成犯罪。国家工作人员在

自己的法定职责范围里履行职务，这种行为是合法

的，如果超越了职权，或者所做的行为没有法律依

据，则视为越权行为，属个人行为，与职务无关。”

李律师明确指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

治行动包括：监视、跟踪、窃听、搜家、拘捕、罚

款、转化、劳教、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

者人身自由的措施。……由于‘转化’没有任何法

律依据，以此种方式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

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劳教制度本身违反宪法和

立法法，本身没有合法性，依据违宪无效的法规限

制公民的自由，是一种公然犯罪行为。”◇ 


